
 

 
184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79 期 院會紀錄 

（四十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人壽命日長及 2025 我國即將邁入

超高齡社會，特提倡「強固國民健康競爭力」，籲請政府提供

國人每年享有兩次免費健康檢查，落實「早日發現、早日治療

」的醫療目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38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3-177） 

黃委員就國人壽命日長及 2025 我國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特提倡「強固國民健康競爭力」，

籲請政府提供國人每年享有兩次免費健康檢查，落實「早日發現、早日治療」的醫療目標所提質詢

，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全額補助國人每人享有兩次免費健檢」，本部因應國人罹患慢性疾病趨勢，已參考美國

預防醫學委員會（USPSTF）及英國國家臨床卓越中心（NICE）等國際機構之專業建議與研究

實證結論，依民眾年齡及風險，提供 40-64 歲民眾每 3 年 1 次健檢及 65 歲以上民眾每年 1 次

成人健康檢查服務。其篩檢間隔並已考量慢性病之發生率，對國民之健康效益及國家有限財

源有效分配與運用等因素，而目前最重要之工作係對篩檢發現有異常者，提供有效之後續醫

療，以及提高民眾篩檢意願。 

二、另查，目前成人健康檢查服務項目包括：疾病史、家族史、健康行為、憂鬱檢測、肥胖、血壓

、血糖、血脂、腰圍及代謝症候群、慢性肝炎、慢性腎臟病、四大癌症篩檢及健康諮詢：戒

菸、節酒、戒檳榔、規律運動、維持正常體重、健康飲食、事故傷害預防及口腔保健等。 

三、有關「高污染源石化工業區域，每年按季提供必要性健檢」之建議，依「環境基本法」第 4 條

規定：「環境污染、破壞者應對其造成之環境危害或環境風險負責。前項污染者、破壞者不

存在或無法確知時，應由政府負責。」另查本院環境保護署業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及「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定，分別設有空污及土污基金，可依相關規範以上開基金進行健

康風險評估及管理等相關事項。 

四、高污染源石化工業區域之污染應從源頭管理，民眾始能降低或免於污染源之暴露。另，對於該

區域居民之特殊健檢項目或檢查頻率應有科學實證基礎，建議工業區之主管機關對於高污染

源石化工業區域造成之健康效應持續蒐集資料並進行相關研究，再據以針對在地居民健康保

護研提具體計畫。 

（四十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政府應針對全國可能的伏流水設置地

點進行詳盡評估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38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3-163） 

李委員就政府應針對全國可能的伏流水設置地點進行詳盡評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

查復如下： 


